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姓名）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 号
	违法行为类 型
	行政处罚
内 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备注

	1
	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银罚字﹝2021﹞8号
	未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

未按规定建立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违反个人信用数据库安全管理要求
	责令改正，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280000元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
	2021年12月28日
	

	2
	梁燕捷（时任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反洗钱合规官、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营运及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佛银罚字﹝2021﹞7号
	对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违法行为直接负责。
	罚款人民币15700元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
	2021年12月28日
	


